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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教监〔2011〕16 号 

关于切实加强 2012 年元旦春节期间 

教育系统廉洁自律和厉行节约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委教育工委、教育局，泉州开发区社会事业

局、泉州台商投资区教育文体旅游局，市属各高校，市直各

中小学、幼儿园，委局机关各科室： 

2012 年元旦、春节即将来临，为认真贯彻落实《党员领

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和中共泉州市委、泉州市人民政

府《关于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行为的若干规定》，

切实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和节日期间廉洁自律工作，大力

弘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过一个文明、节俭、

祥和、廉洁的元旦、春节，根据中央纪委、省市纪委和省教

育厅关于加强廉洁自律和厉行节约的有关文件精神，现就教

育系统加强廉洁自律和厉行节约工作提出以下要求： 

 

 

文件 
中共泉州市委教育工委 

泉 州 市 教 育 局 



一、深入学习《廉政准则》，切实增强廉洁自律意识 

《廉政准则》是重要的党内基础性法规，对于规范党员

领导干部从政行为、加强廉洁自律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元旦、春节期间，各地各校要把深入学习《廉政准则》

与党性党风党纪教育、警示教育、岗位廉政教育结合起来，

通过召开党委（党组）民主生活会、学习会、专题报告会等

形式，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学习《廉政准则》，全面把握八个

方面“禁止”52 个“不准”的要求，进一步增强廉洁意识、

纪律观念和法治观念。要充分运用广播、电视、报刊、互联

网等媒体展开宣传，组织开展喜闻乐见、丰富多彩、生动活

泼的廉政文化创建活动，大力宣传廉洁自律、艰苦奋斗、勤

俭节约的先进典型，广泛开展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和家庭美

德教育，切实把广大党员干部引导到坚定理想信念上来，引

导到创先争优树好形象上来，引导到实现“十二五”宏伟目

标的建功立业上来，做好明年各项工作。 

二、严明纪律，严格遵守廉洁自律有关规定 

针对元旦、春节不廉洁行为易发多发的突出问题，各地

各校务必高度重视，采取有力措施，及早加以防范。广大党

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要严格遵守廉洁自律各项规定，强

化廉洁从政从教意识，自觉接受监督，管好配偶、子女和身

边工作人员，坚决抵制各种不良风气。各级机关、学校和领

导干部要切实做到以下“十个不准”：不准索取、接受管理



和服务对象以及其他与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或者个人的

财物；不准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宴请以及旅

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不准违反规定收送“红包”，

在公务活动中接受礼金和各种有价证券、支付凭证；不准用

公款支付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亲属学习、培训、旅

游等费用；不准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其父母、

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特定关系人收受对方财物；不

准默许、纵容、授意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其他亲属以及身

边工作人员以本人名义谋取私利；不准用公款报销或者支付

应由个人负担的费用；不准用公款旅游或者变相用公款旅

游；不准用公款参与高消费娱乐、健身活动；不准违反规定

滥发津贴、补贴、奖金等。 

三、严格教育，进一步增强廉洁自律意识 

各地各校要采取多种形式，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

习中央、省委和市委关于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规定和厉行节

约的要求，进一步加强理想信念、党风党纪、廉洁从政和艰

苦奋斗教育。要针对节日特点，开展示范教育、警示教育和

岗位廉政教育，进一步增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廉

洁意识、纪律观念和法治观念。要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电

视、互联网等载体，继续做好向党员干部发出廉洁过节《倡

议书》、发送廉洁自律短信、公布举报电话、设立廉洁宣传

网页等好经验、好做法，加强舆论引导。要加强廉政文化建



设，通过采取喜闻乐见的形式、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深入

推进廉政文化进机关、学校、家庭，努力营造崇廉尚洁的节

日氛围。要加强防范，对党员、干部队伍中存在的苗头性问

题做到早发现、早提醒、早纠正，督促广大党员、干部弘扬

新风正气，自觉抵制铺张浪费的不良风气，坚持清廉从政从

教。 

四、厉行节约，坚决制止奢侈浪费行为 

当前，我市正处于全力以赴集中力量打好“五大战役”、

推动教育优先发展的关键时期，各地各校和各级领导干部要

认真落实中央、省委关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的规定要求，严

格控制行政开支，带头反对铺张浪费，带头抵制享乐主义和

奢靡之风，本着务实、节约的原则安排好节日期间的各项活

动，严禁以任何名义用公款请客送礼；不搞无实质内容的走

访和拜年，精简各类不必要的节日庆典和联谊活动；不得报

销同乡会、校友会、战友会等各种联谊活动的费用；加强公

车使用管理，严禁公车私用；不准大办婚丧喜庆事宜，造成

不良影响，或者借机敛财；严禁以各种名义向企事业单位转

嫁、摊派和报销费用；严格控制年终各种检查评比、达标表

彰活动，大力精简会议和文件，切实把有限的资金用在保障

和改善民生上。 

 

 



五、关注民生，扎实做好关心群众各项工作 

各地各校要始终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摆在优先位置，

大兴密切联系群众、求真务实之风，牢固树立宗旨意识，切

实改进工作作风，特别要把关注弱势群体作为节日期间一项

重要工作抓好抓实，落实好中央和省市出台的一系列教育为

民惠民举措，把好事办好。要加强联系群众的工作，深入开

展送温暖活动，安排好节日期间师生员工生活特别是困难师

生员工的基本生活，认真帮助解决师生员工工作生活中的困

难和问题。要加倍关心、重点帮助假期留校学生和贫困生的

生活。要加强对校园安定稳定状况的监督检查，消除事故隐

患，切实维护师生员工的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节日值班，

妥善处理突发事件，高度重视信访工作，抓好各类矛盾纠纷

的排查调处，减少不和谐因素，维护校园、社会安定和谐。 

六、加强监督，严查查处违规违纪行为 

各级领导干部要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要求，切实

履行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和班

子成员“一岗双责”的政治责任，加强对干部的教育、管理

和监督，严格遵守各项纪律，带头落实好《廉政准则》，严

格执行廉洁自律和厉行节约各项规定。各级教育纪检监察部

门要切实加大对“两节”期间各单位贯彻执行廉洁自律情况

和落实厉行节约工作情况的监督检查力度，努力制止并坚决

纠正铺张浪费、奢靡享乐、挥霍公款等行为，对有令不行、



有禁不止、顶风违纪的单位和个人要严肃查处，对情节严重、

造成恶劣影响的，要严格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等有关规

定，严肃坚决追究有关领导干部的责任。 

各地各校要及时向社会公开举报电话，并在 2012 年 1

月 31 日前将贯彻落实情况，以书面形式报市教育局监察室。

市教育纪工委监督举报电话：0595－22798807。 

 

 

 

 

 

中共泉州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    泉州市教育局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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